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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地区科技计划项目诚信承诺书

项目负责人承诺：
本人作为申报2025年度塔城地区            科技计划项目（申报项目名称：          ）的负责人，在充分知晓并接受项目管理有关规定的前提下，郑重承诺如下：
1.本人保证项目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本项目申请没有出现违反法律及有关规定的内容，项目组成员身份均真实有效，符合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的规定。若填报失实或违反规定，本人将承担相关责任。
2.如该项目立项，本人将严格履行项目负责人职责，主动承担项目责任，严格遵守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严格落实科技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及项目经费预算书，建立专项账目，做到专款专用。切实保证研究工作时间，认真开展工作，按时报送有关材料，确保项目顺利完成。如有违反财经纪律或因辞职造成项目无法顺利实施完毕等情况，本人愿接受塔城地区科技局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作出的科技活动违规行为处理，并记入科研失信名单。

项目负责人（亲笔签字）：

年   月   日
